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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台灣國際生命科學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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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創會日期：2013年7月 28 日

(全球第 16 個分會，亞洲第 6 個分會)

 會 長：孫璐西教授

 秘 書 長：張月櫻博士

 職 員：6名

 團 體會員：32家 (21本土、11跨國)

 網 址： www.ilsitaiwan.org

http://www.ilsitaiwan.org/


3

修訂背景介紹

 食品標示與宣稱對於消費者之意義
– 消費者根據購買經驗、家庭習慣、教育、媒體宣傳與廣告做為

選購食物之基準

– 近年來國民營養知識提升，健康意識抬頭

 因應國內消費大眾之需求，並建立消費者對營養標示之正確認識
及提供其選購包裝食品之參考資訊



規範及管理

•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

–第28條第1項規定：

對於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標示、宣傳或廣告，

不得有不實、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。

–第28條第2項規定：

食品不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、宣傳或廣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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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及管理

• 根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規定，食藥署於102

年發佈「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易生
誤解或醫療效能之認定基準」，目前已規範20項
營養素，列有「可敘述之生理功能例句」，以供
業界遵循。

• 目前可敘述生理功能之營養素成份，包含維生素、
礦物質與膳食纖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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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
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之認定基準

 103年1月7日部授食字第1021250977號令發布

•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

(網址連結-http://goo.gl/7H0anl)

一.衛生福利部為維護國人健康，保障消費者權益，有效執
行食品衛生管理法第二十八條，禁止食品標示、宣傳或
廣告誇張、易生誤解或宣稱醫療效能，特訂定本基準。

二.食品標示、宣傳或廣告如有誇張、易生誤解或宣稱醫療
效能之情形，且涉及違反健康食品管理法第六條規定者，
應依違反健康食品管理法論處。

• 內容詳見附件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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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fda.gov.tw/TC/siteContent.aspx?sid=1691#.VNgFMPmUeaq


服務背景說明

食品營養宣稱

– 提供資訊協助選擇健康的產品

業者為吸引消費者購買產品

– 依據目前食藥署所訂定之20項一般營養素

可敘述之生理功能例句認定基準表，

予以宣傳及廣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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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：食藥署公開招標，並經由委員評選，委託
專業單位進行此服務



一般營養素可敘述之生理功能例句

• 須明述營養素之生理功能

• 例如:

–膳食纖維可促進腸道蠕動

–維生素A有助於維持在暗處的視覺

–維生素D可增進鈣吸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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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fda.gov.tw/tc/newsContent.aspx?id=9234&chk=baf78c51-12be-4a1f-9a4f-d000ce0b84b1


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或
宣稱醫療效能之認定基準

【一般營養素可敘述之生理功能例句】修訂建議書

1. 「建議例句」不得涉及宣稱醫療效能及健康食品13項保健功

效之宣稱。

2. 「營養素」係指存在於食物內，能用於維持並建造身體組織、

提供能量，調節新陳代謝者，蛋白質類（各種胺基酸）、脂

肪類（飽和及不飽和脂肪酸、EPA、DHA、ω-3等）、碳水

化合物類（單、雙、多醣類）、維生素類（Vitamin A、類胡

蘿蔔素、視網醇、D、E、K、C、B1、B2、B6、B12、菸鹼

素、泛酸、葉酸、生物素、膽素、肌醇）、礦物質類（鈣、

磷、鈉、氯、鉀、硫、鎂、鐵、碘、氟、鋅、銅、鉻、硒、

錳、鈷）等均屬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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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例子



國外例子

• 資料來源:
http://www.fukushihoken.metro.tokyo.jp/anzen/hoei/hoei_015/hoei_

01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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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fukushihoken.metro.tokyo.jp/anzen/hoei/hoei_015/hoei_01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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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緣由

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易生誤
解或醫療效能之認定基準

【一般營養素可敘述之

生理功能例句】

修訂建議

為保障消費者權益，
並使消費者選購更

健康之產品

有兼顧業者於宣傳、
廣告產品之創意

提供業者與主管機關
交流溝通之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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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於美、歐、日等先進國家
可宣稱之生理功能皆多於我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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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方法說明

執行時程規劃

設置專業單一諮詢窗口

修訂建議程序

一般營養素可敘述之生理功能例句修訂建議書及
各項書表格式

建議書表填列注意事項

建議書資料查核表



執行時程規劃

• 104年2月-104年12月：單一窗口資訊服務

(自104年2月16日起接受申請)

• 104年4月、7月、10月：舉辦專家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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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本會網頁申辦平台專區

下載建議書，並予以填具

函送建議書並檢附相關資料

至本會代辦窗口

本會覆核建議書資料是否完整

本會針對建議書資料檢視，蒐集

國外文獻資料，提出初步建議

召開專家會議提出專業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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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件期限

以函知提議人
之日起算，約
30個日曆天

否

是

完整

修訂建議程序

• 內容詳見附件二



修訂建議程序 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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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開專家會議提出專業建議

提送食藥署「食品廣告標示審查諮議會」審議

食藥署發函食品廣告諮議會會議紀錄

學會轉知提議人

函知提議人，不採納理由 彙整採納案件，函知提議人

不採納 採納

• 內容詳見附件二



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易生
誤解或醫療效能之認定基準

【一般營養素可敘述之生理功能例句】
修訂建議書表

 請由網際網路下載：http://www.ilsitaiwan.or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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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ilsitaiwan.or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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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口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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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口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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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口三



申辦服務流程及相關說明

• 相關表單下載

• 修訂建議書

• 修訂建議書之附表 (附件三)
 附表一、【營養素之安全評估報告文獻】摘要表

 附表二、【營養素之生理功能相關研究報告文獻】摘要表

 附表三、【國外官方公布之營養素生理功能宣稱資料】

摘要表

• 查檢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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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ilsitaiwan.org/Page/PageContent.aspx?PID=chLDqjnI7qo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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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建議書

□廠商*

□公協學會*

名稱 (蓋章) 地址

負責人 (蓋章) 電話

*檢附資料說明：

廠商(請檢附公司、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)

公協學會(請檢附內政部設立證明影本)

聯絡人: 地址:
電話:
電子郵件：

營養素名稱 (請以一種營養素為限) 中英文並列

中文名稱：

英文名稱：

建議例句: (注意-不得宣稱醫療效能及健康食品13項保健功效之宣稱)

提議日期 年 月 日



修訂建議書填寫注意事項

• 函送下列資料各一份
– 紙本資料：書件、資料、文獻以A4紙張製作。

– 光碟資料：儲存紙本資料之光碟。

• 填寫請參考填寫範例，本會初步檢視所提資料之科學依據，
若有不符合或不完整之處，函知補件。

• 不符規定而得補正之情形時，申請人應依本會通知之期限
內補正，補正期限為一個月。

• 申請人如未於期限內補正者，本會得依資料不足退回案件。

• 擬於7月召開業者溝通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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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建議書填寫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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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一份建議書以提議一種營養素為限。

• 上列書表如不敷使用，請自行下載複製使用。

• 書表填列請以電腦鍵入相關資料列印之，並以適當方式裝訂

成冊。

• 軟體：Microsoft Word

• 字體：中文-標楷體、英文- Times New Roman

(字體大小可視實際需要加以調整)



26附表一：此表為摘錄，原始報告文獻仍需檢附於附件處

附表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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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說明

附表二：此表為摘錄，原始報告文獻仍需檢附於附件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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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說明

附表三：此表為摘錄，原始報告文獻仍需檢附於附件處



填具建議書及附表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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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檢送之書件、資料、文獻等，應以A4紙張製作；如大於A4，請
摺疊成A4大小，並請依序排列，檢附於附件處，且編訂頁碼。

• 資料、報告文獻之摘要表編號順序，應與所檢附附件（資料、
報告文獻）之序號相同。

• 檢送之資料、報告文獻，如以非英文之外文撰寫者，應另檢附
一份經政府立案翻譯社翻譯之英譯本或中譯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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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易生
誤解或醫療效能之認定基準

【一般營養素可敘述之生理功能例句】
查檢表

注意事項：
• 提議人-「自主審核」

• 正確填寫申請書並核對
• 資料是否齊全

• 查檢表附加於建議書前。
• 如有虛偽不實之情形，由提議人自行負擔相關法律責任。

「ˇ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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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檢表 (1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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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檢表 (2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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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檢表 (3/4)



34

查檢表 (4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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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方式

 聯絡人姓名：楊雅嵐專員；蔡瑋芸助理

 地址：10091 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68號9樓之8

 服務專線：（02）2368-9860

 電子郵件：nutrients@ilsitaiwan.org

 傳真：（02）2368-5987

mailto:nutrients@ilsitaiwan.or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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